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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公司三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6,128,7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34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关志生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8人，董事耿养谋、赵兵、王照虎、焦安山，独立董事田会、朱大旗、穆林娟

因有其他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公司监事高宇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公司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含税），共计

191,999,723.52元，2017年公司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按规

定支付费用。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8.01议案名称： 公司与京能集团其控制企业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539,343 99.9491 24,700 0.0509 0 0.0000

8.02议案名称： 公司与京煤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539,343 99.9491 24,700 0.0509 0 0.0000

8.03议案名称：公司与首钢集团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3,784,509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8.04议案名称：公司与中煤集团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3,789,796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8.05议案名称： 公司与五矿发展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超短

期融资券，到期时以营业收入偿还本息，每期期限不超过270天，发行时间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在注册有效

期（2018年至2020年）内分批次择机发行。 授权董事会办理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元）的5年

期中期票据，到期时以营业收入偿还本息，发行时间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在注册有效期（2018年至2020

年）内分批次择机发行。 授权董事会办理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

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总规模为人民币不超过100亿元的授信额度（其中：包含浙商银行授

信额度15亿元，在该授信额度内包括2012年泰康—昊华能源债权投资计划额度12亿元；包含拟向浦发银

行申请的法人账户透支额度10亿元），授信期限为1年。 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

12、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公司4亿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昊华鑫达商贸有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为北京昊华鑫达商贸有限公司4亿元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14、

议案名称：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104,054 99.9968 24,700 0.0032 0 0.0000

同意耿养谋先生和赵兵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选举谷中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7

关于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8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8.01

公司与京能集团其控制企业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8.02

公司与京煤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8.03

公司与首钢集团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8.04

公司与中煤集团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8.05

公司与五矿发展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10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1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公

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1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昊华鑫达商贸有限公司授信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14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674,114 96.4654 24,700 3.534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关于公司与关联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采用分项表决方式，关联方股东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公司与京能集团其控制企业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公司与京煤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2017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表决；首钢总公司回避了《公司与首钢集团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表决；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回避了

《公司与中煤集团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回避了《公司与五矿发展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珠、李欣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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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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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解放路138号航天通信大厦二号楼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705,1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82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敖刚先生因出国不能参加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且因

公司未设副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故经与会董事推举，一致同意由董事、总裁崔维兵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长敖刚，董事张洪毅、梁江、年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崔卫东因党校学习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吴从曙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7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2、

议案名称：2017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3、

议案名称：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4、

议案名称：2017年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5、

议案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计提重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7,174 99.9295 128,000 0.0705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核销应收款项、长期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7,174 99.9295 128,000 0.0705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拟定2018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320,855 99.7884 384,319 0.2116 0 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370,291 99.8441 127,000 0.1559 0 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杭州北部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78,174 99.9301 127,000 0.0699 0 0.00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2,565,115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8,373,04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40,019 83.4423 127,000 16.5577 0 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00 1.4947 65,900 98.5053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39,019 91.2729 61,100 8.7271 0 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39,013,059 99.6755 127,000 0.3245 0 0.00

6

关于2017年度计提重大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39,012,059 99.6729 128,000 0.3271 0 0.00

7

关于核销应收款项、长期

投资的议案

39,012,059 99.6729 128,000 0.3271 0 0.00

8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

39,013,059 99.6755 127,000 0.3245 0 0.00

9

关于拟定2018年对子公

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38,755,740 99.0180 384,319 0.9820 0 0.00

10

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39,013,059 99.6755 127,000 0.3245 0 0.00

12

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39,013,059 99.6755 127,000 0.3245 0 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对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已回避表决；本次审议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文鑫、崔丽霞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6日

股票代码：

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53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8年5月25日（周五）下午2：00

2、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

台。

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25日（周五）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24日（周四）—2018年5月25日（周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月25日（周

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24

日（周四）下午15：00至2018年5月25日（周五）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5层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阳烽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768,655,45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080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768,175,65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06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479,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84,257,95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78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83,778,15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6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479,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75％。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阳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

书等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增加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268,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6％；反对38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870,8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06％；反对387,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萍 李北一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

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2018年5月26日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HAIWEN� ＆ PARTNERS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0层 (邮编100020)

20/F,� Fortune� Financial� Center,� 5� Dong� San� Huan� Central�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0,� China

Tel:� (+86� 10)� 8560� 6888� � Fax:� (+86� 10)� 8560� 6999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致：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统称“有关法律” ）

及《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所作为北京华联

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的法律顾问，应公司的要求，指派律师列席公司于

2018年5月2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对本

次会议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

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是否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

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真实、完整，资料

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于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刊登了《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合称“会议通知” ），对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

项、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其他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25

日下午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5层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5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4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25日下午15:00之间的任

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

知的时间、地点、方式一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阳烽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768,175,

6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06%。 该等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均为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2018年5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均具有符合有关

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及依法行使表决权。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会议通知中包含的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1、 《关于增加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额度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公告的拟审议提案一致。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核查，本次会议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

计票、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前述议

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

结果有效。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负责人 李丽萍

张继平 李北一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2018-019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华联事农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共同向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增资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关联人事农国际未进行过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5月25日，本公司与北京华联事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事农国际” ）签署了《陕西

事农果品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双方同意按原持股比例对陕西事农果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事农” ）增资2,000万元，即：本公司向陕西事农增加1,400万元现金的出资

额，事农国际向陕西事农增加600万元现金的出资额。本次增资完成后，陕西事农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

600万元增至2,6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增资的共同投资方事农国际与本公司同受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

集团” ）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各关联人的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之“二、关联方介绍”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下。

二、 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北京华联事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事农国际同受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

公司董事长罗志伟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董事、执行总裁职务；董事李翠芳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

裁职务；公司董事郭丽荣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董事、副总裁职务；公司董事马作群同时在事农国际担任

董事职务；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刘瑞香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财务总监职务。

2、基本信息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六层607室

（3）法定代表人：李瑶

（4）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元

（5）主营业务：货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等

（6）主要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事农国际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8）事农国际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系。

（9）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事农国际总资产19,981.64�万元，净资产5,506.06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553.59万元，净利润-2,713.94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中段清华科技园北区加速器19号B区

（3）法定代表人：叶宏

（4）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经营农产品

（6）主要股东：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7）陕西事农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8）主要财务数据：经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7年12月31

日陕西事农总资产6,395.69万元，净资产-1,326.39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562.06万元，净利润

-1,142.40万元。截止2018年3月30日，陕西事农总资产5,969.09万元，净资产-1,717.38万元。2018年1�

-3月实现营业收入935.05万元，净利润-390.99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增资协议》由本公司、事农国际与陕西事农于2018年5月25日签署。根据《增资协议》，本公司和事

农国际按原持股比例对陕西事农以现金方式增资2,000万元，即：本公司向陕西事农增加1,400万元现

金的出资额，事农国际向陕西事农增加600万元现金的出资额。本次增资完成后，陕西事农的注册资本将

由目前的600万元增至2,6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陕西事农各股东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 货币增资款 增资后总出资额 增资后持股比例

华联综超 420 1,400 1,820 70%

事农国际 180 600 780 30%

合计 600 2,000 2,600 100%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的2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一次性支付至陕西事农指定的银行账户。

《增资协议》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及加盖各自的公司公章之日起成立，自华联综超

董事会批准本次增资之日起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满足陕西事农在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本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增资的议案，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中回避了对

该项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本议案都投了赞成票。

本次交易事前已经过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本公司独立

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关于本次增资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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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公司：贵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14,000万元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全资子公司贵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华联” ）增

资14,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州华联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1,000万元增加至15,000万元，公司仍持

有其100%股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增资标的：贵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王家桥渔安新城A1栋1楼2号

（3）法定代表人：彭舸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经营超市

（6）主要股东：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7）贵州华联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8）主要财务数据：经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7年12月31

日贵州华联总资产2,3091.90万元，净资产2,107.70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018.33万元，净利

润921.09万元。 截至2018年3月31日贵州华联总资产24,027.09万元,净资产25,027.69万元.2018年1-3

月实现营业收入24,591.52万元，净利润395.07万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适应贵州地区业务发展的需要，满足贵州华联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 本

次增资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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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兰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华联” ）

●本次担保额度1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尚未为兰州华联提供过担保

●本次担保未有反担保

●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兰州华联向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兴支行申请的短期借款提供担保，借款余额总计不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不

超过十二个月，担保有效期为借款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已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兰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51号

（3）法定代表人：彭舸

（4）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经营超市

（6）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兰州华联资产总额27,461.27万元，负债总额13,407.58万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13,407.5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464.18万元，净利

润932.72万元。 截至2018年3月31日兰州华联资产总额31,316.36万元，负债总额16,531.37万元，其中流

动负债总额16,531.37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0元。 2018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7,417.11万元， 净利润

731.30万元。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兰州华联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借款申请在银行批准后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兰州华联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状况

稳定，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关于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

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4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4.81%。 公司尚无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